
開設監督人帳戶的申請表格 

（保險中介人電子服務站） 

供有關部門使用 

初次審核 二次審核 批准 

接收日期 

P A/R A/R A/R 

帳戶開設 AOP 批准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剔選適當的方格。 

版本：2025 年 12 月  1 

表格 A2 

請以正楷填寫所有項目。所有修改均須由申請人簽署確認。  

I. 主事人基本資料

英文名 

中文名 （如有） 

† 主事人類別 

☐ 獲授權保險人

（請提供公司註冊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持牌保險代理機構

（請提供保險中介人牌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 持牌保險經紀公司

（請提供保險中介人牌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冊辦事處地址 

† 你是否打算用你的公司註冊編號或保險中介人牌照號碼作為監督人帳戶
的用戶名稱？  

注意：以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的決定為準 

☐ 是  
☐ 否 （若否，請清楚列明建議的用戶名稱並於

數字加底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監督人帳戶的建議持有人資料

† 監督人帳戶的建議持有人是否負責管理中介人的管控要員（就獲授權保險人而言）

或負責人（就持牌保險代理機構/保險經紀公司而言）？  
☐ 是 ☐ 否

英文名 中文名（如有） 

姓氏 名字/別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首 4 個字符。 (如，A123）） 
職位 

手機電話號碼 
（用於接收啟動帳戶的一次性密碼，及
通過 WhatsApp 與保監局通信。） 

電郵地址 
（用於接收啟動帳戶的電
郵，及與保監局通信。） 

（數字請加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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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2 

III. 建議的監督人帳戶持有人的聲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謹此聲明及確認： 

 本人同意作為監督人帳戶持有人。

 於本申請內提交的所有資料及與本申請相關的任何文件均屬完整、真實及準確。

 本人同意主事人向保監局提出本申請，委任本人為監督人帳戶持有人。

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隨附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內容。

 本人同意保監局就隨附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中所述目的使用本人於本申請中（或為支持本申請）向保監局提供或日後

將提供的任何個人資料。

 本人明白，保監局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或會向本人作出查詢及尋求進一步資料或文件。

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受適用於使用電子服務站及相關服務 / 功能的隨附條款及條件約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的監督人帳戶持有人的簽名 日期 

IV. 主事人的聲明

本人 / 我們謹此聲明及確認： 

 本人 / 我們獲正式授權作出本聲明及提出本監督人帳戶申請。

 本人 / 我們相信，建議的監督人帳戶持有人適合代表主事人管控及管理監督人帳戶。

 本人 / 我們相信，於本申請內（或為支持本申請）提交的所有資料及文件均屬完整、真實及準確。

 本人 / 我們明白，如果監督人帳戶持有人有任何更改，本人 / 我們必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以書面向保監局具報該項改

變。

 本人 / 我們已細閱、明白並同意隨附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內容。

 本人 / 我們就任何收集自建議的監督人帳戶持有人的個人資料應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以及香港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出的所有的相關指引。

 本人 / 我們明白，保監局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或會作出查詢及尋求進一步資料。

 本人 / 我們已細閱、明白並同意受適用於使用電子服務站及相關服務 / 功能的隨附條款及條件約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人士的姓名 （董事 / 負責管理中介人的管控

要員 / 負責人）（*請刪去不適用者。） 
簽名 日期 



 

   

條款及條件 
 

開設監督人帳戶（「帳戶」），即表示你無條件同意遵守以下規定： 

 

⚫ 帳戶持有人的用戶名稱及密碼必須由其本人管有及管控，並只能由其本人用來登錄該帳戶。 

⚫ 帳戶持有人應真誠行事，並盡力履行其本身與使用電子服務站有關的職責。 

⚫ 帳戶持有人應確保所開設的管理人帳戶是適當的，該等帳戶的持有人應真誠行事並盡力履行其本身與使用電子服務站有關

的職責。 

⚫ 帳戶持有人必須確保管理人帳戶及個人帳戶經過充分的開設帳戶程序，特別是將帳戶開通密碼傳遞予個人帳戶持有人的內

部監管程序。 

⚫ 帳戶持有人在處理屬於管理人帳戶及個人帳戶的持有人並由主事人監理的任何個人資料時，必須遵守相關的監管要求。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本聲明」） 
 

為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私隱條例》」）的通知規定，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制定本聲明。本聲明載述

保監局有關你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界定）的政策及實務、保監局收集和使用你的個人資料的目的，以及你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被

轉移予的第三方，謹請細閱。 
 

收集資料的目的 

保監局使用及持有你或任何其他人在本申請中（及輔助或與之相關的文件）提供的你的個人資料，用作以下一項或多項目的: 
 

(a) 管理及/或執行任何相關條例的條文（包括《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條例》」）以及任何規例、規則、守則、指引、通

函或其他保監局根據在相關時間有權制定或頒布的規管文件，以及履行其作爲保險業監管機構的職能，包括： 

 

(i) 處理根據《條例》向保監局提出或保監局收到的任何申請； 

(ii) 考慮任何根據《條例》與你可能有關聯的申請； 

(iii) 調查投訴和違規事宜、處理查詢、監管及監察由保監局管理的保險業監管框架下的規定的合規事宜； 

(iv) 展開法律程序、查察、調查，以及採取執法行動或紀律處分； 

 

(b) 任何統計及研究目的；及／或  

(c) 任何其他香港法律所允許的目的。  

 

你必須根據法律及規例（包括《條例》）所施加的指明要求或應保監局行使其權力或履行其職責(包括處理你的申請) 提出的任何要求，

提供所須個人資料。 若未能按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將可能導致保監局無法行使其權力或履行其職責(包括處理你的申請)，以及影響保監

局依據《條例》評核你的適當人選資格。 

 

轉移/核對個人資料  

在根據相關法律及規例履行保監局的職能時，其持有的你的個人資料可能會作爲上述用途被披露或轉移予任何第三方，包括香港的金融

監管機構 (包括但不限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或香港以外的教育機構／考

試機構（例如以便進行資格考核或核實學術 / 專業資格）、相關委任主事人（獲授權保險人、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及／或持牌保險經紀公

司（視所屬情況而定））、旅遊業監管局、香港旅遊業議會、執法機構、相關法庭、審裁處及委員會及/或(在香港法例容許及/或有所規

定的情況下)依據保監局與該等監管機構/團體（香港境內或境外）之間的任何監管/監督/調查協助安排，披露予其他本地及/或海外監管/

政府/司法機構，或由保監局委聘協助其履行職能的人士。  

 

保監局可能會將個人資料用於及/或披露或轉移給上述各方用作對該等資料進行比較、核實及/或執行核對程序 
1
。 

 

 

查閱資料 
 

根據《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和要求更正保監局持有的你的個人資料。如欲查閱或要求更正該等資料，請填妥查閱資料要求表格
2
，然後以郵寄方式向保監局資料私隱主任提出，地址是香港黃竹坑香葉道41號19樓。保監局有權就處理任何此等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查詢  

任何有關保監局收集、使用、轉移個人資料或查閱或要求更正該等資料的查詢，應以書面方式向保監局資料私隱主任提出，請參見上方

通訊地址。  
 

保監局的私隱政策可在保監局的網站查閱：www.ia.org.hk 

 
1
 核對程序由《私隱條例》第2條所界定。 

2
 查閱資料要求表格可透過以下連結取得：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orms/files/Dform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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